
北京师范大学“十佳雪绒花使者”评选办法

为了进一步挖掘我校雪绒花使者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工作经验，传播“自助我心成长，助人播撒阳光”的朋辈互助理念，增强雪绒花使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助力我校学生心理健康四级服务体系的建设，学校将举办北京师范大学“十佳雪绒花使者”评选活动。评选办法规定如下：
一、评选原则
公平、公正、公开
二、参选条件
参评北京师范大学“十佳雪绒花使者”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1、参与过“雪绒花大讲堂”的学习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全校各院系本科生雪绒花使者。
2、雪绒花使者工作任期满一年。
三、参评方式
院系推荐和个人自荐
四、评选程序
每年春季学期开展评选，评选流程如下：
（一）初评：由本科生工作处和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老师、雪绒花使者社团成员代表和各院（系）学生代表组成的初评小组开展初选，选出15名候选人进入复评。
（二）网络评选、宣传公示：在京师学工和雪绒花微信公共平台发布“十佳雪绒花使者”网络投票信息，对进入复评的15名候选人进行宣传、公示，同时微信投票评选“最具人气雪绒花使者”1名。
（三）复评：由本科生工作处、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等学校部门领导、各学部（院系）雪绒花工作教师代表组成评选团，通过审阅申报材料、听取陈述、现场答辩和评议等环节，对候选人打分，以总得分高低为序从候选人中评选出当年北京师范大学“十佳雪绒花使者”10名；以“感人事迹”项得分高低为序从候选人中评选出当年北京师范大学“最感动雪绒花使者”1名。
五、主要评分标准
（一）工作情况40%
1、十佳学员（10%）
2、学部（院系）负责人（10%）
3、一年间《工作手册》的记录篇数与内容（≥20篇20%、篇数n≤20为n%）
4、每年参与组织“雪绒花心理素质提升支持基金”并成功立项的项目数（≥3项10%，1~2项5%）
5、所组织的基金项目被评为“优秀项目”次数（≥2次5%，1次3%）
6、雪绒花使者沙龙参与次数（≥4次10%，3次8%，2次5%，1次3%）
7、雪绒花使者沙龙主题分享次数（≥2次5%，1次3%）
8、“雪绒花使者社团”职务（社长15%、副社长10%、部长10%、干事5%、成员3%）
9、院系推荐参评5%
（二）感人事迹20%
日常生活中朋辈互助的体现（事例等）（由被帮助同学提供文字等证明材料）
（三）现场展示40%
六、表彰和奖励：
根据评定结果，授予10名学生为“北京师范大学十佳雪绒花使者”荣誉称号，1名“最感动雪绒花使者”，网络评选产生1名“最具人气雪绒花使者”。学校将为获奖使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品（或奖金）。每年由学校统一召开表彰大会进行表彰和奖励。
七、附则：
1、北京师范大学“十佳雪绒花使者”评选活动每年举办一届。
2、对已当选的十佳雪绒花使者，不再列入以后的评选范围。
3、本办法由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工作处、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及雪绒花使者社团负责修订，具有最终解释权。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工作处
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
雪绒花使者社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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